
擬聘教育人員是否有法定不得任用情形查詢流程 

 

 

系所初審決定擬聘教師 

1. 系所發文查詢公務員懲戒委員會、

原任職機關學校查詢是否有停止任

用或休職尚未期滿、停止職務原因

尚未消失情形（副知人事室） 

2. 系所至司法院網站查詢是否有監

護、輔助宣告情形 

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

函復查詢結果 

人事室收受副本後

至教育部查詢系統

查詢，並將查詢結

果列印交付系所 

原任職機關 

函復查詢結果 

（無則免查） 

司法院網站查詢結

果 

函復查詢結果 

上開 4項查詢結果，均無法定不得任用

情形時，檢附查詢資料，併聘任案提院

教評會複審 

接續聘任程序 


